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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

及
(2)刊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

茲提述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日期為二零
二二年六月十五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星期四）舉行董
事會會議，旨在考慮及批准（其中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
經審核末期業績（「二零二二年未經審核年度業績」）。

延遲刊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二零二二年年度業績」）的
審核工作及程序因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而受阻，包括但不限於上海市（本集團
中國主要營業地點）採取的封控限制及防疫措施，且就本集團應收貸款預期信貸損失、投
資物業、發展中物業及使用權資產的估值、銀行確認函及雜項應收款可收回數額的評估
於中國的審核工作某程度上的不利影響，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需要更多時間以進行
及完成有關二零二二年年度業績的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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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上述者，本公司無法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9(1)條及第13.49(2)條，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刊發經核數師同意的二零二
二年年度業績。

刊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

上市規則第13.49(3)條規定發行人如未能公佈其初步業績，則必須根據尚未取得核數師同
意的財務業績（如具備該等資料）公佈其業績。為了向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提供本集
團的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董事會決定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刊發二零二二年未經審
核年度業績。

董事會會議已定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舉行。董事會將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管理賬目（經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但尚未經核數師同意），審閱及
批准（其中包括）刊發二零二二年未經審核年度業績。

待核數師完成審核工作後，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刊發經核數師同
意之二零二二年年度業績及與二零二二年未經審核年度業績比較之重大差異（如有）之公
告。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考慮二零二二年未經審核年度業績及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審慎
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置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韓衛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韓衛先生、區達安先生及王林博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
為鄧耀基先生、曹潔敏女士及梁國杰*先生。

本公告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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